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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书 

 

本《协议书》（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双方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（“中国”，为本协议之目的，指中国大陆，不包括香港、澳门及台湾）北京市

签订： 

 

甲方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（“首钢集团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11200015 
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功焰 

 

乙方：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首钢股份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002343182 
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民革 

 

以上双方单称为“一方”，合称为“双方”。 

 

鉴于： 

 

1. 2015 年 8 月，甲方与乙方签署《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之

重大资产置换协议》（“《置换协议》”），约定乙方以其当时持有的贵州首钢产业

投资有限公司 100%股权与甲方所持有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（“京唐

公司”）51%股权进行置换，差额部分由首钢股份以现金补足（“重大资产置换”）。 

 

2. 在京唐公司二期工程用地权属证书申领过程中，经政府土地测绘部门采

用基于 GPS 定位的面积测量仪测量，明确二期工程用地的面积存在误差，即二

期工程用地中的 1.421701 平方公里尚为海域面积。 

 

3. 由于国家对于填海造地的政策尚不明朗，虽经京唐公司及甲乙双方持续

努力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该等海域的填海造地事宜尚未取得实质进展。经甲

乙双方审慎预估，上述填海造地及权属证书申领事宜尚无确定完成时间，因此，

首钢集团拟根据《置换协议》的约定向首钢股份支付土地面积误差产生的款项。 

 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现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约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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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《置换协议》第 6.8 条的约定，除首钢集团当时已向首钢股份披露

的事项外，任何时候，如新发现或出现京唐公司于重大资产置换交割

日之前，因海域使用权、土地使用权等问题引起的任何索赔、损失、

处罚以及为解决该等问题所发生的相关费用，首钢集团应当向首钢股

份予以补偿。因此，对于 1.421701 平方公里海域暂无法填海造地并办

理相关权属证书一事，首钢集团同意根据前述约定向首钢股份支付

1.421701 平方公里土地误差对应款项（“本次支付款项”）。 

 

第二条 甲乙双方同意，本次支付款项按照以下方式计算：本次支付款项=土地

评估单价×土地误差面积×收购京唐公司股权比例。2015 年重大资产

置换时京唐二期土地评估单价为 205 元/平方米，土地误差面积为

1.421701 平方公里，收购京唐公司股权比例为 51%，鉴此本次支付款

项计算为 148,638,840 元。 

 

甲乙双方进一步同意，首钢集团向首钢股份支付本次支付款项对应利

息。因 2015 年重大资产置换中首钢股份收购京唐公司 51%股权所需资

金主要来源于首钢股份发行中期票据所募集资金，因此利率参照中票

利率确定为 4.03%。以首钢股份支付收购京唐公司 51%股权的最后一笔

对价款的时间（2016 年 11 月 3 日）为起息日，截止到本协议签署之日

（2020 年 8 月 28 日），计息天数共计为 1394 天，按单利计算。鉴此，

首钢集团应向首钢股份支付的利息按照本次支付款项×日利率×计息天

数的计算方式计算为 22,877,431 元。 

 

双方确认，本次首钢集团向首钢股份支付的本次支付款项及对应利息

合计为 171,516,271 元。相关税费由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。 

 

第三条 甲乙双方同意，首钢集团应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向首钢股份全额支

付前述本次支付款项及对应利息合计 171,516,271 元。 

 

第四条 甲乙双方同意，对于京唐公司尚未填海造地的 1.421701 平方公里海域，

未来开展填海造地、办理《海域使用权证书》及《不动产登权证书》

等事项时发生的全部费用、成本、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填海造地相

关费用、海域使用金、土地出让金、税费及其他所有费用，均应当由

京唐公司自行承担，甲方不再承担补足、补偿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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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甲乙双方确认，本协议的约定是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及事实

情况的变化，对《置换协议》相关约定的适用及履行，不构成新的交

易，也不构成原重大资产置换交易的实质变化。 

 

第六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 

第七条 本协议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和争议均适用中国法律。 

 

第八条 甲乙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、诉求或争论，应

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。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，仍不能

通过协商解决的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 

 

第九条 本协议以中文书写，正本一式肆份，每份具有相同之法律效力。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协议书》之签署页第一页） 

 

 

 

 

甲方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协议书》之签署页第二页） 

 

 

 

 

乙方：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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